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0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睿博远”“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
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睿博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830,599 股，占金冠电气总股本
4.9999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睿博远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菊潭大街与312国道交叉口南150米20号

2015-08-31

2015-08-31至2065-08-31

4000万人民币

贾娜

9144030035642332XC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菊潭大街与312国道交叉口南150米20号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中睿博远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1,36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睿博远持有公司 6,830,
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睿博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睿博远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8,196,899

8,196,899

占总股本比例

6.00008%

6.00008%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6,830,599

6,830,599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6%

4.99996%

注：
1.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五位小数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中睿博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中睿博远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睿博远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信息披

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

股票代码：68851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菊潭大街与312国道交叉口南150米20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其他附加生效条件。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

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内，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睿博远

金冠电气/上市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菊潭大街与312国道交叉口南150米20号

2015-08-31

2015-08-31至2065-08-31

4000万人民币

贾娜

9144030035642332XC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菊潭大街与312国道交叉口南150米20号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2.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伙人名称

樊崇

贾娜

李铮

徐学亭

方勇军

畅巨顺

内乡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陈文献

张方

出资比例

41.1000%

27.1500%

6.6875%

4.4000%

4.4000%

4.3500%

4.2125%

4.1500%

3.5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贾娜

性别

女

公司任职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河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2025年2月13日金冠电气披露了《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持有的部分金冠电气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4,098,300股，占金冠电气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3%。减持期间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除上述执行的减持计划外，上市公司未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
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少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的可能。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冠电气股份 8,196,899股，占金冠电气总股本

6.00008%。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冠电气股份6,830,599股，占金冠电气总
股本4.99996%。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金冠电气股份1,366,300股，占金冠电气总股本的1.00%。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金冠电气6,830,599股，占金冠电气总股本的4.99996%。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睿博远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8,196,899

8,196,899

占总股本比例

6.00008%

6.00008%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6,830,599

6,830,599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6%

4.99996%

注：部分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金冠电气股票的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中睿博远

股份变动类型

无限售
流通股

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

交易期间

2025 年 4 月 29 日-2025 年
5月20日

交易价格区间（元/
股）

12.25-14.22

减持数量（股）

3,660,600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其他买卖
金冠电气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娜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金冠电气

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增加□
减少√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8,196,899股
持股比例：6.00008%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6,830,599股
变动比例：4.99996%

时间：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20日
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适用

是□ 否√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除上述执行的减持计划外，上市公司未收到信息披露义
务人其他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持或减少其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河南省内乡县工业园区

688517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
菊潭大街与 312 国道交叉口
南150米20号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河南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娜

日期：2025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3、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公司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志健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69,202,2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06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5,951,5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08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5人，代表股份 13,250,
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4,091,
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
份84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
股份13,250,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9％。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通讯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张军、张昕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6％；

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45％；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6％；

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45％；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6％；

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45％；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6％；

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345％；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48,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4％；

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30,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7,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89％；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5％；弃权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47,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29,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6,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04％；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1％；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9,144,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9％；

反对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30,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33,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919％；反对 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其他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军、张昕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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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14人，代表股份55,459,45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3107%。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3人，代
表股份54,872,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1人，代
表股份586,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5%。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1人，代表股份586,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205%。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11人，代表股份586,4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5%。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45,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4%；反对

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8%；弃权 39,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7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0.5626%；反对 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514%；弃权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8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69,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4%；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9%；弃权 1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9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4.7229%；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3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7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3%；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9%；弃权 1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9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4.8081%；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37%；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2%。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36,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1%；反对

1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5%；弃权 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63,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1133%；反对 1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2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2%。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71,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0%；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9%；弃权 1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9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0639%；反对 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37%；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4%。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41,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1%；反对

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8%；弃权 4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6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9.9658%；反对 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514%；弃权 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28%。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1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5%；反对

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6%；弃权 4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4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5.6521%；反对 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946%；弃权 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谭昆仑、盛丽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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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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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88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1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前期进展情况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南京南大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31.16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易总金
额人民币14,957.28万元。

2024年4月15日，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签署了《关于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收
购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024年 5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1）。

2024年 6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7）。

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相关意见。

2024年7月25日，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282号）进行了回复，并根据其要求对《重大资产购
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2024年8月2日，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财务数
据报告期更新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根据财务数据报告期更新后的相关要
求，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
备考财务报表》《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1月-2024年4月审计报告》，公司同步对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4年 8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2024年8月26日，公司根据《关于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已向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银峰”）、湖南可成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可
成”）、许志怀、陈雷、姚繁狄（以下统称“交易对方”）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2024年9月23日，标的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南京江北新区管理

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交易对方已将标的资产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标
的公司已就本次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
2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艾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2024年9月29日，公司根据《关于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已向华西银峰、湖南可成、
许志怀、陈雷、姚繁狄支付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至此，公司已向华西银峰、湖
南可成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剩余交易价款为自然人交易对方（许志怀、陈雷、姚繁狄）30%股
权转让尾款，合计1,512.00万元，公司将根据转让协议约定，按照业绩实现情况进行支付。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根据《关于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付款条件确认函》，公司将自然人交易对方即业绩约定方
许志怀、陈雷及姚繁狄30%股权转让尾款的支付与标的公司的业绩实现情况关联。公司与业
绩约定方约定标的公司202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4,118.09万元，公司向业绩约定方支付
金额=（标的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2024年业绩目标）*总价款*10%，支付金额以总价款
*10%为上限（“总价款”为许志怀、陈雷及姚繁狄于本次交易中分别应收取的对价，合计金额
为5,040万元）。根据公司审计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南大药业2024
年度书面盖章确认的财务数据，南大药业2024年度的净利润为5,151.77万元，已实现2024年
的业绩约定，业绩约定实现率为125.10%。根据上述约定，公司需向自然人交易对方（许志怀、
陈雷、姚繁狄）支付第三期（对应2024年度业绩）股权转让款50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许志怀、陈雷及姚繁狄支付第三期（对应2024年度标的公司
净利润业绩）股权转让款504.00万元，其中302.40万元系通过银行并购贷款支付，201.60万元
系通过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剩余交易价款为自然人交易对方（许志怀、陈雷、姚繁狄）20%股权转让尾款，合计 1,
008.00万元，公司将根据转让协议约定，按照 2025年度、2026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分别进行支
付。

三、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4年8月2日披露的《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
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88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699-18号百家汇创新社区20栋5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

76

204,524,876

204,524,876

48.6058

48.6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和亮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顾高洪、秦宏、朱传洪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327,974

比例（%）

99.9037

反对

票数

171,902

比例（%）

0.0840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1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331,864

比例（%）

99.9056

反对

票数

167,012

比例（%）

0.0816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2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211,864

比例（%）

99.8469

反对

票数

288,012

比例（%）

0.1408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1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339,864

比例（%）

99.9095

反对

票数

159,012

比例（%）

0.0777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4,331,864 99.9056 168,012 0.0821 25,000 0.01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332,064

比例（%）

99.9057

反对

票数

166,812

比例（%）

0.0815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320,174

比例（%）

99.8999

反对

票数

179,702

比例（%）

0.0878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123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4,123,007

比例（%）

99.8035

反对

票数

400,769

比例（%）

0.1959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32,138,664

32,126,774

31,929,607

比例（%）

99.4036

99.3668

98.7570

反对

票数

166,812

179,702

400,769

比例（%）

0.5159

0.5558

1.2395

弃权

票数

26,000

25,000

1,100

比例（%）

0.0805

0.0774

0.00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6-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郑子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一）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